
附件

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市场监督管理局2021年度普法计划表
	序号
	普法内容
	普法对象
	主要活动方式
	时间进度
	普法主体

	1
	开展市场主体年报宣传，引导全区市场主体按时年报。
	全区市场主体
	结合3·15活动、日常监管发放宣传单，ＬＥＤ宣传
	1月到6月份
	市场主体监管科牵头，其他单位配合

	2
	依托“3·15”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，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法律法规宣传教育，增强消费者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。
	管理对象、服务对象、执法对象以及社会公众
	开展“3•15”现场主题活动；利用微信公众号进行消费维权知识有奖问答；安排5辆宣传车辆、租用辖区41座公交候车亭及进学校开展消费维权法制宣传教育讲座等
	3月份
	市场综合执法大队牵头，其他单位配合合

	3
	依托“4·26”世界知识产权日，开展商标法宣传教育。
	管理对象、服务对象、执法对象以及社会公众
	结合3·15活动、日常监管发放宣传单，ＬＥＤ宣传
	4月份
	市场主体监管科牵头，其他单位配合

	4
	开展民法典宣传
	全体干部
	举报民法典专题讲座
	5月
	执法监督科牵头，其他单位配合

	5
	开展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，引导市场主体诚信守法经营。
	全区市场主体
	结合3·15活动、日常监管发放宣传单，ＬＥＤ宣传
	5月份或6月份
	市场主体监管科牵头，其他单位配合

	6
	党中央关于保密工作的方针、政策、党的保密纪律和保密法律法规
	局保密委员会成员
	集中学习
	2021年6月
	综合科

	7
	开展《福建省电梯安全管理条例》等特种设备安全法律法规宣传教育。
	电梯使用单位、电梯维保单位和乘梯群众
	利用安全生产月、质量月活动开展宣传
	6月份、9月份
	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、各市管所、市场综合执法大队

	8
	《产品质量法》 《计量法》      

《标准化法》
	管理对象或执法对象或服务对象、社会公众
	结合“质量月”活动，悬挂横幅及利用临街有LED的地方进行宣传
	9月
	质量综合管理科牵头，各市管所配合

	9
	依托“化妆品安全科普宣传周”“安全用药月”等活动，开展药械保化领域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，提高公众安全意识
	管理对象或执法对象或服务对象、社会公众
	开展宣传活动或举办宣传讲座、分发宣传材料等方式
	5月、10-11月
	药品监管科牵头，各市管所配合

	10
	开展《食品安全法》《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》等食品安全领域法律法规宣传教育。
	食品生产经营者、社会公众
	分发普法资料、宣传小礼品
	全年
	食品监管科牵头，各市管所配合

	11
	开展宪法宣传周宣传活动
	全体干部、社会公众
	参加现场宣传活动、LED屏滚动播放宣传、分发普法材料
	12月
	执法监督科牵头，其他单位配合




